
臺北市政府 113.08.09.  府訴二字第 1136083311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心理師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3　年 5　月 24 日北市衛心字

第 1133030172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訴願人經民眾陳情非屬醫療機構或心理機構，訴願人之代表人亦不具本國認可之臨床

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資格，卻於訴願人官方網站（ https://xxxxxxxxxxx.xxx／）刊

載「深度諮詢」、「原生家庭療癒」、「伴侶關係諮詢」、「家族／組織系統排列」

、「家庭／親子關係諮詢」及「創傷療癒」等服務項目，收取服務費用新臺幣（下同

）2,500　元／60 分鐘至 3,500 元／90 分鐘不等，並於網頁刊登內容提及「透過深

度諮詢，談困擾的問題，引導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原生家庭療癒，可以深

入發現自己與原生家庭的關係與連結……」、「深度諮詢目前以心理諮詢為主，透過

心理學不同取向的引導方式與療癒技巧……」等字詞之廣告（下稱系爭廣告），經原

處分機關審認系爭廣告意涵充分且招徠心理諮商業務目的性明確，經原處分機關函請

訴願人陳述意見，訴願人以民國（下同）112 年 11 月 10 日書面陳述意見後，原處

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非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卻為心理治療廣告或心理諮詢廣告，

違反心理師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乃依同法第 36 條規定，以 113 年 5　月 24

日北市衛心字第 1133030172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訴願人 3　萬元罰鍰。原

處分於 113 年 5　月 28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3 年 6　月 5　日向本府提起

訴願，113 年 7　月 8　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心理師法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經臨床心理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

　　臨床心理師證書者，得充臨床心理師。中華民國國民經諮商心理師考試及格並依

　　本法領有諮商心理師證書者，得充諮商心理師。本法所稱之心理師，指前二項之

　　臨床心理師及諮商心理師。」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

　　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5　條規定：「非領有臨床心理師

　　或諮商心理師證書者，不得使用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之名稱。」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心理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

　　，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臨床心理師之業務範

　　圍如下：一、一般心理狀態與功能之心理衡鑑。二、精神病或腦部心智功能之心

　　理衡鑑。三、心理發展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四、認知、情緒或行

　　為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五、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

　　理治療。六、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七、精神病或腦部心智功能之

　　心理治療。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臨床心理業務。」第 14 條第 1　項

　　規定：「諮商心理師之業務範圍如下：一、一般心理狀態與功能之心理衡鑑。二

　　、心理發展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三、認知、情緒或行為偏差與障

　　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四、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五

　　、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諮商心理

　　業務。」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臨床心理師得設立心理治療所，

　　執行臨床心理業務。」「諮商心理師得設立心理諮商所，執行諮商心理業務。」

　　第 27 條規定：「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之廣告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一、

　　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二、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之姓名及其證書字號。三、業務項目。四、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宣播之事項。非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不得為心理

　　治療或心理諮商廣告。」第 36 條規定：「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未取得臨

　　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資格，擅自執行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業務者，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第 45 條規

　　定：「本法所定之罰鍰、停業、廢止執業執照或開業執照，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撤銷或廢止臨床心理師證書或諮商心理師證

　　書，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衛生福利部 113 年 1　月 15 日衛部心字第 1131760083　號函釋（下稱衛福部

　　113 年 1　月 15 日函釋）：「主旨：所詢『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心理諮

　　商』之定義及區別一案……說明：……二、心理師法第 13 條、第 14 條所稱心

　　理諮商及心理治療，係指由領有國家證照之『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

　　運用心理學之學理及方法，透過專業關係建立，協助個案自我覺察、自我探索、

　　釐清問題及促成行為改變，以達預防、消除、減輕或改善不適之認知、情緒或行

　　為狀態之治療目標，其過程尚涉及諮商／治療結構（Structuring ，包括地點、

　　時間、空間、期程、頻率、次數、雙方權利義務及規範、治療／諮詢目的之形塑

　　……等）等專業。該二條文第 1　項各款之業務範圍，依其立法說明，分述如下



　　……（一）心理發展偏差之心理治療，指以心理學之原理及方法，預防、減輕或

　　消除兒童及青少年發展過程之情緒發展障礙、社會發展障礙、認知發展障礙、動

　　作發展障礙、語言發展障礙及學習障礙等。（二）認知、情緒及行為偏差之心理

　　治療，指以心理學之原理及方法，減輕或消除個人不適應或不適當之思考方式、

　　思考內容、情緒反應或行為模式，並增進心理健康。（三）社會適應偏差之心理

　　治療，指以心理學之原理及方法，改善個案當事人之社交技巧、人際互動關係、

　　工作壓力調適、職業適應能力，增進其生活適應。……三、至諮詢（Consulting

　　）一詞則為通用性用語，普遍用於各行業或領域，指諮詢者提供尋求諮詢者，以

　　其所具備之專業資訊或建議，以利尋求諮詢者解除疑惑或獲得有效解決問題的管

　　道或建議。爰『心理』諮詢，究其語意，應涉及心理學相關專業知識之提供，實

　　務上屬單次性而非連續性，且不應涉及當事人（個案）身心情狀判斷與前開心理

　　諮商／治療之意涵。四、茲因實務上心理諮詢尚無明確客觀之辨識方法……行政

　　機關對於應依職權調查之事實，負有調查義務，且應依各種合法取得之證據資料

　　認定事實，作成行政決定……縱使受陳情人宣稱其僅提供（心理）諮詢，非心理

　　治療或心理諮商，行政機關仍應本於權責，依前開原則調查及依法辦理……。」

　　臺北市政府 94　年 2　月 24 日府衛企字第 09404404400 號公告：「主旨：公

　　告修正……有關本府主管衛生業務委任事項，自即日起生效。……公告事項：…

　　…六、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十九）心理

　　師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訴願人非屬醫療機構，從未執行過臨床心理師或諮商

　　心理師業務，亦無開立任何藥物，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偵

　　查屬實；訴願人之代表人專精研習教育與心理諮詢課程，並取得國內證照及國際

　　認證，訴願人更獲 111　年華人公益節公益大使榮譽證書，官網介紹項目均為證

　　照之內容，訴願人僅提供教育諮詢及授課，網站刊載內容亦為教學課程一環，與

　　心理諮商和心理治療方法是二碼事；原處分機關主觀臆測系爭廣告係為招徠業務

　　，毫無事實根據，完全忽略臺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請撤

　　銷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非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有事實欄所述於官方網站刊登系爭廣告之

　　違規事實，有系爭廣告網頁列印畫面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非屬醫療機構，從未執行過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業務，亦無

　　開立任何藥物，經臺北地檢署偵查屬實；其代表人專精研習教育與心理諮詢課程

　　，並取得國內證照及國際認證，其更獲 111　年華人公益節公益大使榮譽證書，

　　官網介紹項目均為證照之內容，僅提供教育諮詢及授課，網站刊載內容亦為教學



　　課程一環，與心理諮商和心理治療方法是二碼事；原處分機關主觀臆測系爭廣告

　　係為招徠業務，毫無事實根據，完全忽略臺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認事用法均

　　有違誤云云。經查：

（一）按心理師指臨床心理師及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得設立心理治療所，執行臨

　　　床心理業務；諮商心理師得設立心理諮商所，執行諮商心理業務；臨床心理師

　　　及諮商心理師之業務範圍，包括一般心理狀態與功能之心理衡鑑、心理發展偏

　　　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認知、情緒或行為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

　　　心理治療等；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之廣告內容，以其名稱、開業執照字號

　　　、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之姓名及其證書字號、業

　　　務項目、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宣播之事項等為限；非心理治療

　　　所或心理諮商所，不得為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廣告；違反者，處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為心理師法第 1　條第 3　項、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27 條及第 36 條所明定。再

　　　按心理師法第 13 條、第 14 條所稱心理諮商及心理治療，係指由領有國家證

　　　照之「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運用心理學之學理及方法，透過專業

　　　關係建立，協助個案自我覺察、自我探索、釐清問題及促成行為改變，以達預

　　　防、消除、減輕或改善不適之認知、情緒或行為狀態之治療目標，其過程尚涉

　　　及諮商／治療結構（包括地點、時間、空間、期程、頻率、次數、雙方權利義

　　　務及規範、治療／諮詢目的之形塑等）等專業；至所謂心理諮詢，涉及心理學

　　　相關專業知識之提供，實務上屬單次性而非連續性，且不應涉及當事人（個案

　　　）身心情狀判斷與前開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之意涵；業經前揭衛福部 113　年

　　　1 月 15 日函釋在案。

（二）查訴願人非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惟於其官方網站刊登系爭廣告，其內容

　　　載有「深度諮詢」、「原生家庭療癒」、「伴侶關係諮詢」、「家族／組織系

　　　統排列」、「家庭／親子關係諮詢」及「創傷療癒」等服務項目，並列有各服

　　　務項目單次之時間、費用、每增加半小時增加之費用、初次預約時填寫之初談

　　　資料表等，綜觀整體內容，其廣告意涵充分且招徠商業目的性明確。又系爭廣

　　　告之內容涉及心理治療、心理諮商業務，原處分機關並以 113　年 6　月　26

　　　日北市衛心字第 1133039965 號函附訴願答辯書說明略以：「……訴願人雖主

　　　張僅提供教育諮詢及授課，惟廣告內容包含『深度諮詢目前以心理諮詢為主，

　　　透過心理學不同取向的引導方式與療癒技巧，例如……完形、Satir 、焦點解

　　　決、正念、催眠……』等詞句，其中『完形』、『焦點解決』、『催眠』均為

　　　心理諮商和心理治療常用方法，訴願人官網提供之服務項目，已足令一般民眾



　　　認為其可提供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業務……參照衛生福利部 113 年 1　月 15

　　　日……函釋……訴願人官方網站內容，其刊載內容除了『深度諮詢目前以心理

　　　諮詢為主，透過心理學不同取向的引導方式與療癒技巧……』之外，亦具會談

　　　療程建議和傳達療效之說明，包含：深度諮詢『會談次數通常單次就有改變，

　　　談 5　次左右，能產生長久的改變』；創傷療癒『適合的會談療程約為 4-6

　　　次……』等……顯見訴願人提供之服務項目，已逾單次心理諮詢，而具連續性

　　　療程規劃，並具減輕或消除個人不適之心理困擾的目的，實難謂與心理師法第

　　　13　條及第 14 條規定之心理師業務無關……」是訴願人並非心理治療所或心

　　　理諮商所，於其官網上為心理治療廣告或心理諮詢廣告，違反心理師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之事實，洵堪認定。

（三）次查心理師法第 27 條於 90 年 11 月 21 日制定時之立法理由為：「為避免

　　　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以誇大不實廣告，誤導病人，故於第一項嚴格限制廣

　　　告內容。並於第二項規定非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不得為心理治療或心理

　　　諮商廣告。」故該條係以避免誤導「病人」誤信廣告為其立法目的，此乃鑑於

　　　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服務內容之專業性與重要性，期待以法規範之管理，對內

　　　提升業者之專業形象及服務水準，對外促使資訊透明，使消費者易於搜尋及辨

　　　識，避免非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藉由具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意涵之廣告招

　　　徠業務，導致民眾誤信其有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之效果，延誤尋求專業協助之

　　　時機，甚至嚴重影響身心健康；故凡利用傳播媒體等方法宣傳心理治療或心理

　　　諮商業務，或廣告內容暗示或影射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業務，以達招徠業務目

　　　的之行為，均屬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廣告。本件系爭廣告內容涉及諮商心理師

　　　業務範疇，已如前述，並由其所提供諮詢預約可知其課程招攬之對象包括具心

　　　理治療或心理諮商需求之人，顯有誤導、暗示一般已有上開需求之民眾可向訴

　　　願人尋求幫助之效果；縱系爭廣告並未提及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等文字，惟其

　　　廣告內容既已達暗示或影射心理諮商業務之效果，自屬心理諮商廣告，依上開

　　　規定，自應受罰。末查原處分機關前以訴願人之代表人未取得臨床心理師或諮

　　　商心理師資格，擅自執行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業務，涉違反心理師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乃將案件移送臺北地檢署偵辦，該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

　　　官 113　年 3　月 31 日 113　年度偵字第 6536 號不起訴處分書不起訴在案

　　　，依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記載略以：「……依臺北市衛生局檢送之資料，至多僅

　　　得認為被告有於網路上刊登心理諮商廣告……尚無積極證據得以證明被告有實

　　　際執行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業務……另被告本案所為是否違反心理師法第

　　　27　條第 2　項及同法第 36 條規定而應處以行政罰，則宜由主管機關即臺北



　　　市衛生局依權責認定……」可知訴願人之代表人因涉未取得臨床心理師或諮商

　　　心理師資格擅自執行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業務，獲不起訴之處分，與本件

　　　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非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卻於官網刊載心理治療或

　　　心理諮商廣告，分屬二事。是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違反心理師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予以裁罰，並無違誤。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處訴願

　　　人法定最低額 3　萬元罰鍰，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另訴願人申請陳述意見一節，經審酌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尚無進行陳述意見之必

　　要，併予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